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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湧 摄影报道

本报讯 一年一度的上海菊花展昨日

在共青森林公园拉开序幕。 今年的菊花展

以“品金秋菊韵， 享美好生活” 为主题，

设有主题景点展区、 菊花精品展区、 市民

菊艺展区、 菊花科普文化展区四大室外展

区， 总共 10 组室外景点。 10 月 26 日至 11

月 26 日这一个月的时间里， 20 万盆 500

多个菊花品种打造的各式菊花造型， 让市

民领略独特的金秋美景， 体验迷人的菊艺

魅力。

□记者 季张颖

本报讯 近期， 闵行公安分局积极推

进“砺剑 1 号” 专项行动部署落实， 捣毁

了一个“杀猪盘” 诈骗团伙。

智先生身在海外， 今年 8 月 10 日， 智

先生在一款网络社交软件上收到了一条女

性发来的添加好友的信息， 对方问他是否

是某人。 智先生否认后对方称这种认识方

式也是一种缘分， 于是就添加了好友并开

始聊天。 这位“美女” 自称是南京人， 未

婚， 有较好的收入， 正计划移民， 很想认

识境外的朋友， 对于跨国婚姻也不排斥。

聊天中， 对方总是不经意间提到自己

很会投资， 赚了很多钱， 智先生就询问其

是如何投资赚钱的。 对方就发给智先生一

个“BBCEX” 交易平台的下载链接， 称可

以跟智先生一起做， 带他赚钱。 智先生下

载安装后， 发现这是一个虚拟货币的交易

平台， 通过 USDT 结算 （一种数字货币）。

在对方的指导下， 他投资了一款名为

“COVID” 的虚拟币。 刚开始， 智先生在

该平台上获得了盈利， 然而当他想取现时，

客服告诉他要再投入 16000USDT 的保证

金。 对方称可以为智先生充 11000USDT，

智先生自己再次投入了 5000USDT 后， 依

然无法提现。

智先生前后共在“BBCEX” 交易平台

上投入了 40000USDT （约 4 万余美元 ），

直到 9 月 8 日， 闵行警方联系到智先生，

告知其被骗了， 智先生这才恍然大悟。

8 月中旬， 闵行警方在工作中发现闵

行区浦江镇某商务大厦内有一家公司存在

涉诈嫌疑： 该公司注册为科技公司， 但是

内部人员普遍学历不高， 与正常的科技公

司大相径庭； 公司人员出入时间不符合正

规公司作息时间， 也没有实体业务， 总体

特征与电信诈骗团伙或者非法引流公司相

近。

根据上述情况， 闵行警方立即成立由

反诈中心、 杜行派出所等部门组建的专案

组对该公司开展进一步的调查。 经查， 该

团伙主要由朱某管理， 下属三个业务组分

别由三名组长带领。 主要工作是由“业务

员” 装扮成“白富美” 通过聊天软件来与

男性聊天接触， 在取得对方好感后， 让其

在非法架构的“BBCEX” 平台上投资各类

虚拟货币， 再通过对平台进行操控， 随意

控制涨跌走势来骗取被害人的虚拟货币。

专案组于 8 月 31 日开展统一收网行

动， 将 14 名犯罪嫌疑人悉数抓获。 经审

讯， 朱某等人如实交代了自 6 月份以来，

组织社会闲散人员在网上假扮“白富美”

诱骗男性到该团伙架设的虚拟货币交易平

台“BBCEX” 上进行开户、 充值。 该团伙

再通过串改后台数据控制虚拟货币涨跌来

欺骗被害人， 并拒绝被害人提币的申请，

还要求被害人缴纳保证金， 以此达到非法

占有被害人虚拟货币的目的。 截至被抓获，

朱某等人共计获利 27.7 万 USDT， 约合人

民币 179万余元。

目前， 朱某等 4人已于 9 月 30 日被依

法逮捕， 其余 10 人采取取保候审强制措

施， 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记者 胡蝶飞

本报讯 储藏在办公室内无人知晓的一箱

茅台和数千港币现钞竟然不翼而飞， 到底是内

贼还是外部人员作案呢？ 近日， 青浦警方破获

一起办公室盗窃案， 抓获 1名犯罪嫌疑， 涉案

金额达 13000元。

今年 8月 12日 13时许， 青浦公安分局华

新派出所接市民郭先生报警称， 他是一家物流

公司办公室的负责人， 8 月 12 日上班时发现

放在办公室内的 4 瓶茅台酒和面额 4000 元的

港币不见了， 而 8 月 11 日下班时还仔细确认

过。 在办公室内问询无果后， 遂报案。

接报后， 民警立即赶赴现场开展调查。 通

过调阅案发现场及周边公共视频， 发现 8 月

12 日 24 时许一男子在办公楼道内鬼鬼祟祟，

有重大作案嫌疑。 经公司员工辨认， 确认该男

子为该公司员工时某。 8 月 24 日， 民警在其

位于华新镇华丹路一暂住地内将时某抓获， 并

传唤至派出所作进一步调查。

经审查， 犯罪嫌疑人时某交代， 8 月 12

日凌晨， 其驾车至公司上班， 因未到上班时间

肚子又饿， 便想着去办公楼找点吃的。 当途经

二楼时偶然发现有间办公室门没锁并且屋内没

人， 灯也关着， 遂心生歹意， 进入屋内寻找值

钱的物品， 最终将柜子内一箱茅台酒和 4000

元的港币盗走的事实， 涉案金额达 13000 余

元。

目前， 犯罪嫌疑人时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

依法刑事拘留， 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记者 陈颖婷

本报讯 近日， 浦东公安分局水上治安派

出所会同分局外高桥公安处、高桥派出所、高行

派出所等单位，破获了浦东首起非法采砂案。

10 月 1 日晚， 水上治安派出所民警通过

综合侦查手段获取了一条非法开采矿砂的相关

线索， 而且非法交易就在近日进行。 警方立即

出动， 在本区江心沙路某储运公司砂石码头，

查获正在过驳海砂的兴航海 218号运砂船， 并

抓获了船主陈某及相关涉案人员， 现场缴获海

砂 1000余吨。

经审，犯罪嫌疑人陈某交代，今年 8 月初，

其在从事运输砂石的航行中， 通过船上对讲机

的公共频道得知，福州有非法采砂的渠道，利润

大且风险小，虽然明知是非法盗采海砂的行为，

但已经很久没有接到运输单的陈某， 心中还是

产生了歹念。 8 月 16 日，陈某联系上了福州的

“船老大”，约定了交易地点和时间。 17日晚，陈

某按时来到了约定地点与“船老大”商量好价格

后，便与之进行了一场深夜里的海上交易。陈某

先将装有现金的塑料装扔到采砂船的甲板上，

随后，“船老大”现场开采矿砂，并通过传送带运

输到陈某的运砂船上。次日，陈某再将非法获取

的矿砂运输至上海，转卖给下家周某，赚取其中

的差价。 8月以来，陈某与“船老大”共进行了 3

次非法采砂，开采矿砂近 4000 吨，涉案金额高

达 36万余元。现陈某等三人己被上海警方刑事

拘留， 胡某等 6名涉案人员被取保候审， 案件

目前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上海金槌商品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公司地址： 上海市静安区江宁路 445 号 17

楼 C 室（线下接待）

咨询电话： 13701843149 石先生

拍卖时间 ： 2021 年 11 月 12 日 13： 30 至

2021 年 11 月 15 日 13:30 （延时除外）

拍卖平台： “公拍网” （www.gpai.net）

一、 拍卖标的：

拍卖标的 1： 存放于上海市坦仁路仓库一层

的楠木、 阴沉木、 树根、 红椿木、 黄杨木。

起拍价： 65 万元， 保证金 6 万元。

拍卖标的 2： 存放于上海市大川公路仓库的

楠木、 红椿木、 阴沉木。 起拍价： 1312 万

元， 保证金 131 万元。

二、 注意事项： （详见 《拍卖特别规定》）

1、 公告之日起接受咨询， 咨询时间： 2021

年 10 月 27 日—2021 年 11 月 11 日 （节假

日除外）， 预约看样。

2、 竞买人报名交付保证金 （银行转账） 截

止时间： 2021 年 11 月 11 日 （周四） 16:00，

保证金须在截止时间前到账。

3、 保证金汇入账户：

户 名： 司法拍卖资金监管专户 10

账 号： 11015030208007

开户行： 平安银行上海市北支行

4、 司法拍卖是法院依法处置被执行人财产

的强制执行措施 ， 具有严肃性和权威性 ，

任何竞买人均应认真对待 。 参与竞拍前 ，

请各竞买人认真阅读拍卖公告， 实地了解

拍品现状， 充分考虑个人能力， 理性参与

竞拍。 如买受人悔拍， 除保证金不予退还

外， 还应承担重新拍卖价款低于本次拍卖

价款造成的差价和费用损失 （悔拍后重新

拍卖的， 原买受人不得参加拍卖）。 恶意参

与竞拍的， 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予

以罚款、 拘留； 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受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委托， 本公司于 2021 年 11 月 12 日 13： 30 至 2021 年 11

月 15 日 13:30 （延时除外） 在 “公拍网” （www.gpai.net） 举行网络在线拍卖会。 现

公告如下：

□见习记者 陈友敏 通讯员 王晓丹

本报讯 接到判决明明有能力执行， 但

拒不履行， 这不但藐视法庭权威， 还有可能

涉嫌刑事犯罪。 近日， 普陀区人民检察院就

办理了这样一起案件。 被告人何某离婚判决

要支付前妻 93万元， 可两年来拒不执行法院

判决， 最终普陀检察院以拒不执行判决罪对

被告人何某依法提起公诉。

2019 年 3 月 1 日， 普陀区人民法院对被

告人何某与周女士的离婚案作出判决， 判决

何某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周女士支付财产

折合人民币 93 万元。 被告人何某提出上诉。

同年 9 月 6 日，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

出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判决。 判决生效后，

何某并无支付钱款的意思， 于是同年 10 月，

周女士向普陀区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可这时

的何某却耍起了无赖， 打起了歪主意。

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 何某无视法院的

一系列行为， 一直想方设法逃避。 其实， 何

某在江苏昆山还有一处房产， 他完全有能力

执行法院判决， 支付给前妻 93万元， 但他不

想“割肉”， 他害怕法院会让其把该房产卖掉

进而支付钱款， 所以他准备操作一番， 让自

己成为名下没有存款也没有房产的“穷人”。

2019 年 10 月 23 日， 何某将其名下的江

苏省昆山市某房屋无偿转让给其父亲， 致使

法院的判决无法执行。 今年 5 月 5 日， 周女

士再次申请恢复执行， 而心机算尽的何某最

终也没能逃脱法律的制裁， 以拒不执行判决

罪被依法提起公诉。

到案后， 何某依旧辩解称： “我没有钱，

没有存款， 我没钱支付。” 面对自己在判决生

效后， 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时， 将房产转移以

达到逃避执行的这一行为， 何某仍编织谎言

试图蒙混过关。

检察官认为， 被告人何某对人民法院生

效的判决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 情节严重，

其行为触犯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三

百一十三条第一款， 犯罪事实清楚， 证据确

实、 充分， 应当以拒不执行判决罪追究其刑

事责任。

【检察官说法】

本案中， 何某完全有能力履行义务， 在

明知判决的情况下， 不仅抗拒执行， 还将名

下的财产进行恶意转移， 以达到逃避执行的

目的。 其属于典型的有履行能力却拒不执行

的情形， 情节恶劣， 严重妨碍了案件执行工

作且扰乱法院工作秩序， 应当依法制裁。 在

此检察官提醒广大市民朋友， 对人民法院依

法作出的具有执行内容并已发生法律效力的

判决、 裁定， 义务人都应当主动履行， 进入

执行程序后， 应当如实报告自己的财产， 积

极配合法院执行， 而逃避执行、 转移财产的

行为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离婚判决支付前妻93万元 前夫两年不肯付

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 追刑责

异国他乡网遇“美女知己”投资被骗
闵行警方捣毁一“杀猪盘”诈骗团伙

浦东警方破获首起团伙非法采砂案
近4000吨海砂被非法开采

办公室内茅台、港币不翼而飞
青浦警方抓获“贪吃”男子

上海菊花展在共青森林公园拉开序幕


